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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  

 
 
 
目的 

 
 本文件綜述立法會議員過往就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

(下稱"收入及工時調查")所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政府統計處 (下稱"統計處")在2009年5月以自願參與的形
式進行收入及工時調查，向全港約1萬個業務事業單位收集僱員的
工資、就業和人口特徵資料，用以編製下述兩項涉及本地員的統計

數字  ⎯⎯ 
 

(a) 工資水平和分布，包括工資率平均數、中位數、四分位數
和十分位數；及  

 
(b) 就業特徵(例如全職或兼職員工、長期或合約僱員)和人口

特徵(例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這些統計數字提供必須的資料，以便為實施法定最低工資進行分

析，特別是設定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及其後進行的檢討。有關統

計數字對私營機構、非政府機構及政府研究各項與勞工有關的課

題，亦非常有用。《普查及統計(收入及工時按年調查)令》(下稱"該
命令")於2010年3月起生效，當局由2010年開始一直以強制性調查
的形式進行收入及工時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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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及統計(收入及工時按年調查)令》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3. 該命令旨在實施統計處的建議，以強制性統計調查的形式

進行收入及工時調查。該命令於2010年1月22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10年1月27日提交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在2010年1月29日的會議
上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該命令。委員對該命令的商議及關注綜述

於下文。  
 
被抽選以僱員人數劃分的工商機構單位  
 
4. 委員察悉，當局從機構單位紀錄庫內抽選約1萬家不同僱
員人數和行業的工商機構單位，作為收入及工時調查的對象。中

小型機構單位佔全港所有機構單位約98%。所有聘用不少於100人
的機構單位均會納入收入及工時調查的樣本內，而規模較小的機

構單位(聘用少於100人)則以分層抽樣法隨機抽樣選出。政府當局
表示，由於從個別被抽選機構單位所收集的數據會適當地加權，

以反映不同行業的小型、中型及大型機構單位的確實數目，因而

可編製有關香港僱員整體情況的可靠統計數據。  
 
5. 部分委員認為，按僱員人數分配獲抽選的機構單位時，應

按人口的相應分布而定，以免整體調查結果出現重大偏差。政府當

局解釋，即使以僱員人數訂定的樣本成分可能與人口的組成有差

別，但透過適當地應用加權法，所得的調查結果將會不偏不倚。預

計調查結果不會出現系統性偏差或失誤。 
 
有關受聘於外判服務的工種及僱員的統計數字 
 
6. 有委員關注到，當局會否統計跨越不同行業界別的工種，

例如清潔及物業管理，因為編製該等統計資料對釐訂法定最低工資

額極具參考價值。政府當局表示，由於法定最低工資額將適用於本

港所有工作，不論其類別為何，收入及工時調查的設計旨在衡量香

港所有僱員的工資分布，而非特定職業的工資情況。儘管如此，當

局亦會根據收入及工時調查的數據，就若干一般工種編製工資統計

數據，以供參考。 
 
7. 部分委員詢問，該命令會否規定僱用外判服務的工商機

構單位須提供有關的僱傭資料。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向工商機

構單位提供外判服務的人士，並非僱用外判服務的工商機構單位

的僱員，因此不會向僱用外判服務的工商機構單位收集有關該等

僱員的資料。然而，有關人士屬提供外判服務的承辦機構單位的

僱員，因此當局會直接向承辦機構單位收集有關該等人士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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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自僱的事宜 
 
8. 有委員建議，應約見選定工商機構單位的僱員而非僱

主，以處理對假自僱問題的關注。從個別選定僱員所得的資料應

與被抽選的工商機構單位提供的資料互相核對。  
 
9. 政府當局表示，自僱人士並非被抽選機構單位的僱員，因

此收入及工時調查不會收集有關此類人士的資料。當局已採取措施

解決假自僱的問題。勞工處已承諾備存有關假自僱聲稱個案的統計

資料，以便加深瞭解此問題，並會於一年後向人力事務委員會 (下
稱"事務委員會")匯報結果。除了符合國際做法，把問卷送交僱主
填妥後交回外，統計處的統計主任會前往被抽選的機構單位，協助

它們填寫問卷，並核實僱主提供的資料。約見選定機構個別員工的

建議或不可行，因為大部分僱員並無備存其個人的詳細工資紀錄。  
 
調查參照期  
 
10. 委員察悉，就業務事業單位而言，調查參照期指在調查進

行的公曆年的4月、5月或6月。部分委員認為，由於5月及6月通常
是生意淡季，在該兩個月份搜集的數字可能對法定最低工資有不

利影響。這些委員建議，收入及工時調查應每季進行一次，以平

衡季節性波動，使之與其他調查(例如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一致。  
 
11. 政府當局表示，首季及第四季的工資數字較為波動，不

宜用於逐年比較，而第三季的數字則受暑期工因素影響。第二季

的工資數字相對穩定，較為適合用作逐年比較。雖然季節性偏差

及波動無可避免，但每年就相同參照期的工資數據作出逐年比

較，則較有意義，也甚具參考價值。把調查參照期延長至整年既

不切實際，亦有違審慎使用資源的做法，同時對調查結果的公布

造成不必要的時間差距。 
 
 
人力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12. 事務委員會在2010年3月23日及2011年3月17日的會議上
就收入及工時調查的主要結果進行討論，有關商議綜述於下文各

段。 

 
2009年調查的參照期  
 
13. 由於2009年第二季進行統計調查時，正值香港飽受金融
海嘯沖擊，失業率高企，部分委員關注到，這項調查對於釐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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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是否恰當的參考資料。他們詢問，臨時最低

工資委員會(下稱"臨時委員會")釐定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時，會
否考慮將於2010年第二季進行的收入及工時調查的結果。  
 
14.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採用第二季的工資統計數據，皆因

此數據較其他季度的相對穩定。此外，每年就相同參照期的工資數

據作逐年比較，會較有意義、貫徹一致和具參考價值。由於蒐集數

據與編製收入及工時調查報告難免有時間差距，當中所載的統計數

據未必是最新的；不過，收入及工時調查所載的結果提供必不可少

的資料，以供進行與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有關的分析。臨時委員

會亦會考慮更多近期的資料，例如生活水平、勞工市場情況、經濟

增長及通貨膨脹，這些因素會抵銷收入及工時調查固有的限制。鑒

於需時蒐集收入及工時調查所需的數據，還要編製報告，臨時委員

會釐定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時，不大可能考慮2010年收入及工時
調查的結果。 
 
收入及工時調查中工資的定義  
 
15. 委員詢問收入及工時調查所採用的工資定義及涵蓋的僱員

為何。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收入及工時調查中有關每小時工資分

布的分析，所依據的工資是跟隨《僱傭條例》(第57章)所採用的定
義，並且包含基本工資╱薪金、佣金、小費、津貼、非賞贈性質的

花紅和超時工作收入。統計調查計算每小時工資時，所有有薪超時

工作的時數和超時工作收入均計算在內。收入及工時調查涵蓋所有

受《僱傭條例》保障的僱員，留宿家庭傭工除外。 
 
16. 有委員亦對工資數據質素表示關注。政府當局回應時表

示，政府統計處曾就統計調查的方法、樣本設計，乃至蒐集和處

理數據的方法，諮詢了各商會、僱主聯會、職工會、學術界及其

他持份者。此外，當局亦就計算公式諮詢了各大專院校統計相關

學院的講師，以確保所採用的方法能配合取樣的方法。 
 
2010年僱員每小時工資的水平  
 
17. 委員關注到，據2010年收入及工時調查報告顯示，除15至
24歲的女性僱員組別外，不同年齡組別的女性僱員的每小時工資，
均明顯低於相應年齡組別的男性僱員。  
 
18. 政府當局表示，在2010年第二季，男性僱員的每小時工
資中位數為65.1元，女性僱員則為54.4元。男性僱員的每小時工資
中位數較女性僱員高，主要原因是男性僱員中已完成中六及以上教

育的比例較女性僱員的相應比例為高。他補充，僱員賺取的工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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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視乎其工作的性質及所設定的技術要求。 
 
19. 委員察悉，在2010年第二季，本港僱員第十個、第二十五
個、第五十個、第七十五個及第九十個百分位數的每小時工資分別

為28.1元、39.5元、59.5元、96.7元、及176.0元，較2009年全面
增加。他們認為，每小時28元的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頗為不切實
際，因為當局根據於2009年第二季搜集得來的工資數據釐定該水平
時，並未充分考慮通脹、工資增幅及經濟增長。他們詢問政府當局

會否立刻展開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檢討，從而盡快實施第二個法

定最低工資水平。 
 
20. 政府當局表示，研究法定最低工資附屬法例的小組委員會

負責審議《最低工資條例》下4項公告，該等公告的目的之一，是
訂定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在審議過程中，政府當局曾表示，臨

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理解從搜集數據至完成編製統計數字，無可避免

有一段時間差距。故此，該委員會已考慮較近期的數據來源的相關

指標，尤其顧及營商條件、最新工資趨勢、最新的通脹及經濟預

測；及《最低工資條例》已清楚指明最低工資委員會須至少每兩年

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製備一份報告。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將按照以數

據為依歸的原則釐定，而政府統計處則會進行收入及工時調查，以

搜集有關資料。這樣，在得到相關數據支持及有需要的情況下，最

低工資委員會便可順利展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討工作。 
 
有關僱員在2010年工時的統計數字  
 
21. 委員獲告知，2010年收入及工時調查涵蓋2 793 000名本
港僱員，包括政府外判服務合約承辦商的僱員，但不包括留宿家庭

傭工及政府僱員。委員察悉，在2010年第二季，本港僱員第75個
百分位數的每周工作時數為49.6，較2009年增加0.6小時，他們詢
問在2010年需工作較長時間的僱員的職業為何。  
 
22. 據政府當局表示，2010年收入及工時調查的結果受抽樣誤
差和非抽樣誤差的影響。調查報告所載的估值是根據一個特定樣本

所得的資料編製。以同樣的抽樣方式，可抽選出許多大小相同的樣

本，而是項統計調查的樣本為這眾多樣本的其中之一。2010年錄得
的 0.6小時輕微增幅，可能是抽樣誤差所致，在統計學上未必重
要。  
 
23. 委員對於報告所載關於僱員每周工作時數的數據的準確性

表示有所保留。據他們瞭解，絕大部分管理階層僱員工作量沉重，

須把工作帶回家。他們詢問超時工作時數是否計算在內。政府當局

表示"工作時數"指僱員根據僱傭合約工作的時數及在僱主同意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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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下超時工作的時數的總和；政府當局在回應委員進一步識問有關

保險代理人的查詢時表示，自僱保險代理人並不在調查範圍內。 
 
24. 委員亦就政府當局對標準工時此課題所進行的研究提出查

詢，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行政長官已在2010-2011年度施政報告
中說明，勞工處會就本港工時展開政策研究。基於此背景，勞工處

已委託政府統計處和經濟分析及方便營商處搜集所需的數據，並支

援該項研究的數據分析工作。  
 
 
相關文件 

 
25.  登載於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4月2日 

 

 
 
 



附錄  
 

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人力事務委員會 20.11.2008 
(項目V) 
 

議程 
會議紀要 

人力事務委員會 23.3.2010 
(項目III) 
 

議程 
會議紀要 
 

《普查及統計(收入

及工時按年調查)
令》小組委員會 

-- 《普查及統計(收入及工時按年

調查)令》小組委員會在2010年
3月5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的報

告 
 

人力事務委員會 17.3.2011 
(項目VI)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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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mp/minutes/mp20100323.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hc/papers/hc0305cb1-128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mp/agenda/mp20110317.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mp/minutes/mp20110317.pdf

